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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函
地址：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　　真：(02)2321-5228
聯 絡 人：李培源　(02)3356-7324
電子郵件：peiyuan@dgbas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院授主預字第11401040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「一百十四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」自中華民

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停止適用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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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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